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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香港主權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局正好藉著這個

良機概述回收主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的

稅收關係有何影響。現特於下文摘錄基本法的有關條文，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項懷誠副局長在 1997 年 4 月發表
演辭的有關部分，以供參考。  
 
 
基本法  
 
2. 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原則下，基本法列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的行政措施如下：  
 

第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  
 
第八條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
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七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三 )批准稅收⋯⋯」  

 
第一百零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

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

稅。」  
 
第一百零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
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

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第一百零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
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

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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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
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

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

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第一百五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
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情況和需要，在

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

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據需要授權或協助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有關國際協議適

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家稅務總局項懷誠副局長的演辭  
 

3. 項懷誠副局長在 1997 年 4 月在新加坡發表的演辭中曾
詳細地談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之間的稅收

關係。現摘錄演辭的有關部分﹕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回歸後，將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按〝一國兩制〞的構想，

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行政

區，將會實行獨立的法律和稅收制度，自行立法規定

稅種、確定稅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內地實行的稅

收法律、法規將不適用於香港。  
 

1. 在對外簽訂稅收協定及協定執行方面，內地與香
港的關係。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締結的國際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情況和需要，在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此外，亦必須與簽署協議的另一方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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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達成協議，方可決定所簽訂的稅收協定是否適

用於香港。  
 
從目前中國已同外國簽訂的 54 個稅收協定的具體
操作來看，所有協定涉及的祗是內地的稅項，所

以這些稅收協定均不適用於香港。  
 
稅收協定通常是依照簽署雙方，就其自身稅制特

點進行磋商的結果而締結的。需要進行磋商的兩

方，假若一方設有兩種不同稅制而另一方只設有

單一稅制，在研究某些特別條款時，他們便大有

可能遇到難以預料的技術困難，更遑論執行上的

問題。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體育等領域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單獨地
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

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由此類推，香港特

別行政區可以 “中國香港 ”名義單獨同世界各國、
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簽訂和履行稅收協定、保

持和發展稅務關係。  
 

2. 香港同胞來內地投資、或從內地取得收入的稅收
問題。  
 
香港「回歸」後，中國現行對外國公司、企業和

其他經濟組織、以及外藉人士的稅收政策，仍會

繼續比照適用於香港同胞來內地的投資、或從內

地取得的收入。中央人民政府將繼續鼓勵香港同

胞到內地投資，凡依照有關稅收法規自動履行納

稅義務者，均可繼續比照享受中國對外國投資者

的稅收優惠政策。  
 

《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回歸後，內地與香

港間的貿易（指貨物買賣，不包括服務貿易），仍

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國公司、企業或其他

經濟組織和個人之間的交易。也就是說，內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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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進口的貨物，應按現行稅法的規定徵收

（或減免）進口關稅、進口增值稅和消費稅；內

地出口到香港地區的貨物，符合規定的，可享受

出口退（免）稅的待遇。  
 

3. 避免「九七」後內地與香港可能產生的雙重徵稅
的問題。  

 
這個問題引起了香港工商界廣泛關注。八十年代

後期，香港及內地的稅務主管當局曾多次討論這

個問題。由於香港實行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即對

其居民來源於香港以外的所得不徵稅），內地稅法

中也有對在內地以外繳納稅收抵免的規定，因

此，從兩地的稅制來看，基本上已經解決了兩地

間的雙重徵稅問題。香港回歸之後，如產生了重

複徵稅的情況，可通過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稅務主

管當局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主管當局協商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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